
连云港师范学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是执行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

实现培养目标要求的重要教学指导性文件，也是选用和编写教材、

组织课程教学、进行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学管理的主要依据。

为加强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管理，进一步规范课程教学大纲编

制、修订和管理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理念与要求

第二条 贯穿成果导向教育理念。课程教学大纲应体现“学生

中心、成果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的教育理念，符合专业建设及课程内

容改革总体要求。

第三条 遵循学习认知规律。课程教学大纲应遵循学生认知

规律和能力培养规律，以塑造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

掌握基本知识和培养专业应用能力为教学重点，有机融合价值塑

造、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。应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

质量国家标准、专业认证要求和行业标准编制课程教学大纲。

第四条 明晰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结构。服从

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的整体要求，根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

地位和作用，依据本专业学生所要达到的毕业要求，细化课程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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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、技能、能力、素质层面的课程目标，突出教学内容、教学方

法、教学组织、课程考核改革与创新，充分体现课程教学对预期

学习成果达成的支撑作用。

第五条 科学设置课程考核方式和内容。把握课程考核的导

向性，围绕课程学习目标和任务，合理设置课程考核方式，细化

考核内容和标准，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说明课程考核知识点，

知识点应与预期学习成果的达成相匹配。

第六条 注意课程衔接关系。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必须注意

与有关课程（如前修课程、后续课程）的衔接，应体现课程之间

的主次关系、层次关系、内在联系及相互支撑，避免重复和遗漏。

第七条 深化产教融合。充分吸取行业企业对课程教学内容

的更新意见或建议，使其反映学科和行业发展的最新成果，增加

课程教学内容与专业核心岗位适切性，提高课程应用价值。

第三章 基本内容与格式

第八条 课程教学大纲依据不同课程类型分类编制，分为理

论课程、实验课程、设计类课程、实习实践实训类课程及毕业实

习与设计（论文）。

第九条 课程教学大纲的基本内容包括：课程基本信息（含

课程简介）、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、教学内容及

进度安排（知识点须充分体现课程思政元素）、课程考核、教材

及参考资料、教学条件等。

第十条 教务处负责制定各类型课程教学大纲及汇编模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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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应根据模板编制课程教学大纲及汇编。

第四章 编制规范与程序

第十一条 课程教学大纲要体现规范性要求，力求内容完整、

文字严谨、术语规范。

第十二条 正在执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所有课程均须编制

符合规定的课程教学大纲，无课程教学大纲的课程不能开课，原

则上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需同步制定。不同层次、不同

学分及不同教学要求的同名课程，应分别编制不同的课程教学大

纲。课内实验与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等均

应编制相应课程教学大纲。

第十三条 二级学院负责对课程教学大纲进行编制、审核和

论证，经学院审议通过后，由课程负责人、审定人和学院负责人

签字确认。

第十四条 二级学院以专业为单位编排课程教学大纲汇编，

汇编中应包含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所有课程，并将汇编电子版

和纸质版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五章 课程教学大纲的管理

第十五条 课程教学大纲应保持适度稳定性和连续性。课程

教学大纲一经批准必须与教学计划一起严格执行，不得随意改动。

若确需调整课程教学大纲，原则上由课程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所

在学院审核、审批，报教务处备案后执行。

3



第十六条 秉持与时俱进理念，定期修订课程教学大纲，及

时追踪学科前沿最新动态与行业发展趋势走向，确保课程教学大

纲内容的先进性与时效性。

第十七条 二级学院负责课程教学大纲执行情况的常规检

查，确保课程教学大纲执行落实到位。教务处和质量监督处负责

督查课程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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